附件2

湖南省建设项目评审专家信用承诺书

为维护公平、公正、科学、专业的评审原则，树立评审专家诚实守信的形象，本人作出以下承诺：

（一）所提交的本人信息及专家申报材料，均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无任何伪造、修改、虚假成分，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；

（二）严格按照国家和湖南省关于政府投资项目评审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客观公正地履行评审专家职责，遵守评审工作纪律，维护评审秩序；

（三）当与项目单位、编制单位等存在利害关系，或为项目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，或曾参与该项目前期咨询服务工作，或属于项目主管部门或负有监督职责的行政监督部门工作人员时，主动申请回避评审工作；
（四）在评审过程中，不私下接触与项目有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，不收受任何财物或其他好处，不泄露评审过程中的相关信息及结果，客观、公正、审慎履行评审职责；

（五）按时参与项目评审工作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评审标准独立提出专业评审意见，不受任何单位或个人干预，并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相应责任；

（六）不私自建立或加入与项目评审存在利益关联的各类社交平台群组；发现评审过程中存在违法、违规或不正当行为时，及时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或综合监管机构报告；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监督、检查和调查工作；

（七）自觉接受评审监督管理机构及相关行政监督部门的依法监督和检查；如本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，自愿接受有关部门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或处理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本人专此郑重承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审专家本人签名（手签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 月    日
